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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王*军,陕西K区块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2019）陕0103民初10399号】

 一、基本案情

原告程*与本案被告王*军在往来中相识，后双方于2018年5月9日达成《K基金资
管协议》一份，约定由被告王*军为原告提供资金托管服务，具体为在火币网进行
虚拟货币的投资。被告K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合同专用章。双方约定，产品收益
在0.5至1倍间时，按原告70%利润、被告享有30%利润来分成。双方达成的《K基
金资管协议》具体内容为：“1.本投资计划周期为三个月，每个自然月底收益结算
一次。2.本期资金投资方：为了稳健增值，二级市场所有价值数字资产，资金分为5
0%投资波动稳定数字资产，30%投资未来具有潜在价值数字资产，20%投资波动
较大数字资产。……5.产品经理介绍；产品经理团队在区块链币圈有着资深的实战
操作经验，对风险把控有着敏锐的眼光，曾用1W资金最高达到300W收益的辉煌战
绩，本团队所有成员都在币圈有自身的经验，由团队所有成员收集市场最新资讯，
为您的资金保驾护航。声明：此资管计划本着以信任为基础，所有资金流向全部公
开透明，所有资金由产品经理操作，参与者有知情权无操作权，币圈有风险，投资
需谨慎；最终解释权归K所有。”签订协议当日，原告从工商银行的网银账户中取
款20万元，原告购买了夏家林、周建超、郑海滨、王建振各5万元，共计20万元的
虚拟货币，当时是被告王*军用原告手机操作的。后双方协商本协议续期至2018年1
1月8日，各方均未举证截止该日该20万元本金剩余金额。后该网络货币行情下滑，
原告投入的资金仅剩下5000元本金。原告于2018年11月8日将密码进行了修改，
被告王*军不再掌握密码，目前账户资金还有5000元。故原告诉至法院，主张自己
的权利。

原告诉求：1、请求确认与二被告签订的《K基金资管协议》无效；2、请求二被告
向原告支付19.5万元并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率承担自2018年5月9日至实际支付之
日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二、法院裁判

法院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发布的的规定，代币发行融资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
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等违法犯罪活动。基于此形成的虚拟货币购买协
议，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
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
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本案中，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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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无效，双方均有责任，关于责任的划分，应由被
告方承担50%较为合理。证照、印章等财物是公司人格的象征，公司使用证照、印
章，具有证明和确定其主体资格和能力的法律效果，公司对证照、印章享有专有权
、使用权和支配权，被告K公司在清单上加盖合同专用印章，产生明确的法律效果
，故两被告应互负连带责任赔偿原告程*损失97500元。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确认原告程*与被告陕西K区块链数
据科技有限公司和被告王*军间于2018年5月9日达成的《K基金资管协议》无效；
被告陕西K区块链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被告王*军互负连带责任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五
日内支付原告程*损失97500元(款项195000万元中的50%)；被告陕西K区块链数据
科技有限公司、被告王*军互负连带责任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程*损失
97500元所产生的利息损失，以97500元为基数，从2018年11月9日起至2019年8
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驳回原
告程*的其余诉讼请求。

三、法律评析

（一）《K基金资管协议》的效力

在《民法典》施行前，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应以《合同法》为依据。《合同法》第5
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对于未办理私募基金产品备案，合同效力的判定主要依据上述第五条“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而私募基金备案要求受《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约束。《私募投资基金
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系证监会制定，属于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在规
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层级上不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法律、行政
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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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强制性规定的性质看，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违反《私募监管暂行办法》中关于合
格投资者门槛和基金备案的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且没有证据显示违反该规定若使
合同继续有效将直接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故该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效力性
规定，而是属于管理性规定。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私募基金产品未备案而认定《
K基金资管协议》无效。

201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商总局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发布，指出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融
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
币”，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
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并要求自该公告发布之
日起，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已完成代币发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应
当做出清退等安排，合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妥善处置风险。有关部门将依法严肃查
处拒不停止的代币发行融资活动以及已完成的代币发行融资项目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任何所谓的代币融资交易平台不得从事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
的兑换业务，不得买卖或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代币或“虚拟货币”，不得为代币或
“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对各类使用“币”的名称开展的非法金
融活动，社会公众应当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及时举报相关违法违规线索
。基于上述规定，法院认为基于非法发售代币票券等违法犯罪活动形成的虚拟货币
购买协议，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合同。

（二）合同无效后被告的责任

《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
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
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因网络货币行情下滑，原告投入的20万元资金仅剩下5000元本金，亏损
部分已无法返还。法院文认为，对于前述原告所受的损失，双方均有责任，故判决
二被告方承担50%的连带赔偿责任。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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